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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陈
碧园） 初夏时节，风吹麦浪。阳光
下，新修缮好的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镇锁桥形如大兜网，横卧在鉴洋湖水
面上。“保护好‘宋韵黄岩’的文物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今后我们将继续
和 检 察 机 关 一 道 努 力 。” 5 月 17 日 ，
随黄岩区检察院检察官一起到镇锁桥
现场开展“回头看”的各方人士代表
表达了相同的意愿。

黄 岩 古 称 “ 永 宁 ”， 建 县 已 千
年，区域内文物众多，建于明清时期
的镇锁桥便是其中之一。该桥位于黄
岩区院桥镇鉴洋村与山头陈村之间，
系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建成之
日起，镇锁桥就是联系鉴洋湖区南北
的交通枢纽，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区域

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去年 11 月，黄岩区检察院在履职

中发现，镇锁桥因年久失修桥体发生
严重倾斜，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以解
决镇锁桥问题为契机，结合工作中发
现的区域内多处文物保护不力问题，
该院向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 ， 要 求 其 依 法 履 行 职 责 ， 加 强 监
管，并督促做好镇锁桥等文物保护单
位的保护性修缮工作。文物保护主管
部门立即落实镇锁桥修缮等工作，并
组织专门人员对区域内的文物现状进
行全面检查和保护提升。

今年 5 月 17 日，该院联合黄岩区
文 化 和 广 电 旅 游 体 育 局 开 展 “ 回 头
看”，邀请人大代表、“益心为公”志
愿 者 等 对 整 改 效 果 进 行 评 估 。 经 评

估，镇锁桥等文物保护单位均已修缮
完 毕 ， 恢 复 如 常 。“ 镇 锁 桥 将 主 桥 、
子桥和堤坝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建筑
风格独特，加上‘乾隆五十六年重修
吉旦’的纪年铭文，使其拥有很高的
科学、艺术以及历史文化价值，值得
我 们 用 心 呵 护 。” 承 办 检 察 官 郑 秋
月说。

今年以来，该院以办理镇锁桥等
公 益 诉 讼 案 为 契 机 ， 助 力 构 建 行 政
与 检 察 同 发 力 、 同 推 进 、 同 尽 责 的
协 同 保 护 文 物 新 格 局 ， 并 把 “ 宋 韵
黄 岩 ” 公 益 诉 讼 文 物 保 护 基 地 作 为
切 入 点 ， 通 过 邀 请 考 古 专 家 讲 座 、
组 织 非 遗 传 承 展 演 等 方 式 ， 引 导 群
众 提 高 认 识 ， 共 同 守 护 “ 宋 韵 黄
岩”的文化根脉。

台州黄岩：构建行政与检察协同保护文物新格局

“宋韵黄岩”文脉绵长

□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李雪 秦隽

“我们持续开展市政管网疏浚工
作 ， 安 排 了 专 班 每 日 打 捞 水 面 漂 浮
物，清理岸坡垃圾，定期开展水质监
测……”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检察院就巡司河水质问题整改情况回
访相关行政机关，对方表示巡司河武
昌段的明渠清淤工作已完成。

巡 司 河 流 经 武 汉 三 个 城 区 （江
夏、洪山、武昌），是长江流域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武汉市检察机关开
展长江流域生态治理的重点之一。针
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难
点热点重点问题，武汉市检察机关通
过强化检察办案、深化联动协作、优
化工作机制，有力推动了长江经济带
一批突出生态问题的整改。近 5 年，
武汉市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涉长江流
域环境资源保护案件 2637 件，发出检
察建议 1833 件，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107 件 ， 实 现 惩 治 犯 罪 与 修 复 生 态
统一、纠正违法与源头治理统一、维
护公益与促进发展统一“三个统一”。

跨区协作，念好长江保护
“紧箍咒”

2023 年，武汉市区两级检察院立
足长江流域湖泊保护，联合组成了南
湖、巡司河治理公益诉讼专项案件办
案组。

2023 年 4 月，武汉遭遇连续极端
暴雨。为保障地区安全，位于武昌和
洪山交界处的晒湖闸应急开闸，带有
垃圾、泥皮等的污水被排放至巡司河
新溢洲段，致使当地水面不断出现大
量垃圾和黑色漂浮物，给附近居民生
活造成困扰。

同年 5 月 18 日，洪山区检察院向
负有监管责任的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及时
清理巡司河洪山段的水面污染物。武
昌区检察院则加强与行政机关的工作
联系，充分运用“河湖长+检察长”
协 作 机 制 ， 助 力 巡 司 河 流 域 范 围 内

“五小”场所 （小餐饮、小汽修、小
鱼档、小洗涤店、小洗车店） 污水排
放规范化整治专项行动和重点排水户
污水排放规范工作顺利开展。

近 年 来 ， 依 托 “ 河 湖 长 + 检 察
长”协作机制，武汉市检察机关与行

政机关加强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共
同 解 决 破 坏 长 江 流 域 生 态 的 顽 疾 问
题。针对巡司河污染等长江流域突出
的生态问题，检察机关综合运用诉前
磋商、检察建议、联席会议、公开听
证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
职，共推动拆除湖泊保护区内违章建
筑 2 万余平方米，清理违法倾倒的垃
圾和渣土 800 立方米，恢复湖泊保护
区 面 积 约 2.25 万 平 方 米 ， 退 塘 还 湖
7.5 亩；针对非法采砂活动存在的突
出问题发出检察建议 13 件，推动行政
机关投入近 200 万元完善行政执法指
挥调度中心采砂监控系统。

创新履职，助力构建长江
保护“大格局”

在 参 与 构 建 长 江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大格局”中，武汉市检察机关充分
发 挥 “ 四 大 检 察 ” 职 能 ， 积 极 践 行

“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
理”生态检察模式，探索创新服务国
家双碳战略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的履行方式，办理了武汉市首例“碳
中和林”替代性修复案件，建立了武
汉 市 首 家 区 级 公 益 修 复 基 地 —— 长
江 · 青 山 湿 地 生 态 环 境 公 益 修 复 基
地，现已支持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磋商案件 2 件，涉案企业缴纳湿地修
复金额近 11万元。

2022 年 10 月，武汉市青山区检察
院在刑事审查起诉胡某盗伐林木案件
时，同步将公益损害线索移交至本院
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年 12 月 8 日，该
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立案。检察官经
调查发现，胡某在未办理砍伐林木许
可证件且明知林木不归自己所有的情
况下，累计盗伐林木 169 棵，导致林木
资源长期处于受损状态，碳汇功能遭
到损失，破坏了森林资源的固碳能力。

2023 年初，青山区检察院与区农
业农村局、武汉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前往现场调查，并多次开
展座谈交流，研究修复方案。胡某表
示，愿意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2023 年 3 月 15 日，受该院委托，
第三方公司评估遭损林地碳汇市场价
值为 2046.97 元。行政机关出具补植
复绿方案，指出胡某应承担被毁林木
异地补植复绿的义务，在规定时间内
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补植预算
费用为 3万元。

2023 年 5 月 19 日，该院依法对胡
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提
出“补植复绿+碳汇补偿”的诉求。2023

年 9 月 11 日，青山区法院以盗伐林木
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1
万元。同时，法院判令胡某赔偿生态环
境服务功能损失 2046.97 元，用于认购
碳汇；按照补植复绿方案补种树木 169
棵；就盗伐林木行为公开道歉。

据悉，这是武汉市首例“以碳代
赔”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通
过“刑民协同”精准打击，既惩治犯
罪又实现了生态修复。

上下联动，共绘长江保护
“同心圆”

2024 年 1 月，武汉市检察院异地
管辖办理的一起非法采矿破坏生态民
事公益诉讼案判决生效。

某公司与某县政府签订康体养生
项 目 合 同 。 2017 年 6 月 至 2021 年 9
月，该公司与另 3 家公司相互分工协
作，在未办理采矿许可证等手续的情
况 下 ， 在 所 在 地 非 法 采 矿 并 加 工 销
售 。 经 鉴 定 ， 非 法 开 采 原 矿 价 值 达
9000 余万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费用约 649 万元。当地检察机关以涉
嫌非法采矿罪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
湖北省检察院依法立案，提办相关民
事公益诉讼案。

2022 年 7 月 18 日，受上级指定管
辖，武汉市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该民
事公益诉讼案。承办检察官与检察技
术人员共赴涉案地开展调查。

审查期间，检察官邀请武汉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多名教授召开专
家咨询会，借助“外脑”解决该案适用
惩罚性赔偿等问题。“矿产资源属于国
有财产，兼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非
法采矿行为在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
造成国家矿产资源的损失。被告故意
破坏生态的行为，还造成当地山体滑
坡等严重后果。”经研究，武汉市检察
院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依法向法院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 4 名被告承
担因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服务功
能损失费、支付惩罚性赔偿款并公开
赔礼道歉。

2023 年 12 月 27 日，法院判决支
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被告缴纳的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及惩罚性赔
偿 款 ， 被 专 项 用 于 当 地 生 态 环 境
保护。

武汉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黄
伟僖表示，该院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长江流域生态
保护要求，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助力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巡司河沿岸的变化
湖北武汉：“三个统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齐 改 丽 赵 西
雷） 近日，河南省兰考县检察院分
别与该县人大、政协出台 《关于建立
人大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
向衔接转化机制的实施办法》《关于
建立政协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
议 双 向 衔 接 转 化 机 制 的 实 施 办 法》，
实现了人大监督、政协监督与检察监
督的良性互动。

这两个实施办法强调，重点落实
三项内容：一是突出关键领域，护航
高质量发展。以检察公益诉讼“4+
10” 法 定 领 域 为 中 心 ， 聚 焦 耕 地 保
护、未成年人保护等重点领域，努力
从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中发

掘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从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中，梳理出适合人大监督、政
协民主监督的对策建议。二是细化工
作流程，助推高质效办案。县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县政协提案委员会分别
对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进行
统计梳理，对涉及公益损害的交由县
检察院办理。县检察院实行统一登记
备案管理，并在三个月内对受理、立
案、办理情况进行答复。对有关行政
机关不配合调查收集证据，或者经督
促 在 规 定 期 限 内 仍 未 依 法 履 行 职 责
的 ， 县 检 察 院 可 以 报 请 县 人 大 常 委
会、县政协采取专题调研、询问、特
定问题调查等方式进行监督、督促落

实 。 对 涉 及 公 益 受 损 问 题 社 会 影 响
大、群众关注度高、违法情形具有典
型性的，县检察院可以报送县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县政协提案委员会推动
办理。三是建立保障机制，助力高水
平履职。双向衔接转化工作由县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县政协提案委员会和
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具体负责，相关
部门协同推进落实。将双向衔接转化
工作分别写入县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县政协年度工作总结及县检察院法律
监督年度报告，持续推进工作走深走
实走细，实现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与
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在公益保护领域的
同向奔赴。

河南兰考：建立两个“双向衔接转化机制”

突出关键领域破解公益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颜 君 萍 李 耀
星） “电梯里多了安全标识，我们能
够 随 时 了 解 电 梯 检 验 情 况 、 维 保 记
录 ， 居 民 乘 坐 电 梯 时 也 放 心 多 了 。”
近日，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检察院检
察官和人大代表对辖区老旧小区电梯
安全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时，该
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道。

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改造工程，
是 2023 年安宁区委区政府确定的为民
办实事项目之一。2023 年，安宁区住建
局为 12 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60 部，覆

盖居民 1000 余户。2024 年 2 月，安宁区
检察院收到线索，称部分加装电梯维
保记录不全，存在安全隐患。

安宁区检察院第一时间启动公益
诉讼程序，重点对辖区老旧小区电梯
使用情况进行走访，发现部分老旧小
区中存在电梯超期未检、未张贴或未
在显著位置张贴安全注意事项及检测
合格标志等问题。该院依法向负有监
管 职 责 的 相 关 行 政 单 位 制 发 检 察 建
议，建议其消除涉案老旧小区的电梯
安全隐患问题，开展电梯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专项工作。收到检察建议后，
相关行政单位对上述电梯安全隐患问
题进行排查整改，并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电梯安全专项监督活动，共计排查
电梯安全隐患 10 余处，监督完善维保
记录 20 余条、张贴电梯安全注意事项
宣传单等 20 余张，并加大对维保人员
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近日，安宁区检察院对整治情况
开展“回头看”，确认涉案老旧小区
的电梯运行情况良好，存在的问题均
已整改到位。

居民出门“上下”心安
兰州安宁：保障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安全运行

近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检察院
收到“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线索，称辖
区吾悦东路附近一处闲置土地内，有人
擅自倾倒建筑垃圾，严重污染环境。受
理线索后，该院检察官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进行勘查，发现约 2700 立方米的建筑
垃圾露天堆积，影响周边生态环境，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该院在查明事实、
收集证据后，及时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
检察建议。相关行政机关随即调查，责
令违法行为人清运了垃圾，并安装摄像
头，防止乱倒垃圾现象再次发生。图为
检察官勘查现场。

本报记者祝长英 通讯员朱民摄

今年 5月 28日，武汉市洪山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来到巡司河开展“回头看”。远远望去，水面铜钱草绿意盎然。
刘诚睿摄


